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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海德堡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印后包装资产业务等交

易进展公告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14年 7月 25日，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公

司”）与德国海德堡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堡”）就收购海德堡印后

包装资产业务等交易，签署《意向声明书》（详见公告编号：2014-054）。2014

年 9月 28日，交易双方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在德国签订《交易确认书》（详见公告

编号：2014-073）。 

2014 年 10 月 24 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海德

堡在天津签订《资产购买协议》及相关附件，并授权董事长在资产交割日签署《产

品分销协议》（公告编号：2014-082）。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 2014 年 10 月 2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公司与

海德堡于德国当地时间 2014年 11月 26日在德国签署《交割确认函》，双方确认

《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均已满足，双方进行交割行动，目前公司已完

成收购海德堡印后包装资产业务的付款手续，并由公司董事长在德国签署了《产

品分销协议》等相关附件。同时，根据公司 2014年 7月 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和近期双方协商情况，双方签订《合资公司意向书》。具体

如下： 

（一）资产购买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以 1700 万欧元购买海德堡高端模切机和糊盒机的相关有形资产和无形

资产。主要包括 4台由海德堡生产的指定配置的高端模切机、糊盒机样机（价值

400 万欧元），与模切机、糊盒机生产相关的剩余有形资产（包括存货、生产用

工装等价值 500 万欧元），专利等无形资产（包括专利、商标及专有技术等价值

800万欧元）。公司已完成上述内容的付款手续。 

（二）产品分销协议 

1、海德堡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海德堡的销售和服务团队将在除中国和日本

外的全球市场独家销售双方约定的模切机和糊盒机产品。海德堡应当向终端客户

提供与产品有关的培训、维护及维修服务。海德堡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分

销或代理任何与产品构成竞争关系的第三方产品，但是根据海德堡与第三方此前

已签订的分销协议销售的产品除外。 

2、长荣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在中国和日本以外的全球市场，长荣将不能直

接或通过除海德堡以外的其他销售机构销售《产品分销协议》中指定的产品。长

荣应能够按照约定的规格在约定的交货日期内提供产品。 

上述协议自生效日起五年内有效。 

（三）合资公司意向书 

1、合资公司的宗旨：为双方各自的产品生产零部件。 

2、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印刷机械和印后包装机械零部件并

提供与之相关的服务。 

3、注册地址：中国天津市 

4、注册资本：合资公司总投资额约 2000万欧元，具体金额双方根据合资公

司业务规模另行商定。 

5、经营期限：三十年 

6、公司治理：合资公司将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为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负责决定合资公司的所有重大事项。合资公司的董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其中三

名应由长荣委派，两名应由海德堡委派。长荣委派的董事中一位董事将出任董事

长。 

7、技术许可：合资公司将与长荣和海德堡分别订立技术许可协议，以便公



司取得生产其产品所需技术。 

8、设立手续：长荣将负责办理合资公司成立的事宜，包括申请批准、注册

及签发营业执照的所有手续，并将于 2015年 4月 30日前获得合资公司营业执照。

海德堡应提供所有必要协助。 

有关上述内容将在公司与海德堡确认合作并签订正式投资协议前提交董事

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发布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8日 




